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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試是常用的甄選方法，但假如進行的方法不

當，便容易受偏見所影響。面試時，主考發問

的問題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取錄與否的準則。因

此，僱主應確保面試在公平且劃一的方式下進

行，使面試過程及其結果都不會發生違法的歧

視。

面試主考

僱主應確保參與初步甄選及面試的職員均曾接

受有關訓練，懂得運用不含歧視的篩選方法，

熟識有關的法例條文，並瞭解到向他人施壓或

指使他人作出歧視行為也屬違法。各主考人員

必須對甄選準則有一致的理解，並知道求職者

需要提供何種資料及其詳細程度，才能達到甄

選準則的要求。為避免受個人偏見的影響，面

試最好由主考小組進行而非單獨接見。

面試主考應小心避免因求職者的性別、婚姻狀

況、懷孕、殘疾、家庭崗位或種族而使他/她受

到較差的對待。家庭崗位是指要對直系家庭成

員負起照顧的責任。如求職者為殘疾人士，僱

主應在面試過程中作出合理的便利，例如面試

在出入方便的地點進行及准許求職者使用輔助

器材或得到其他方式的協助，如讓聽障求職者

可帶同手語傳譯員協助。僱主亦應容許在面試

安排上對不同種族群體作出彈性安排，以免面

試要求對某族群造成間接歧視。例如：猶太人

於星期六要守安息日，可能在該日不能出席面

試。而對求職者的評估亦必須限於資歷、有關

知識、經驗、和個人條件。

不應提出的問題

不應提出對男性或女性、處於某種婚姻狀況的

人士、懷孕婦女、有家庭崗位人士、殘疾人士

或某種族人士可能造成直接歧視的問題。對上

述人士造成間接歧視的問題，也可能導致違法

的歧視。籠統地憑空推斷某群體人士的能力、

特質、幹勁，可能會在不自覺中形成歧視。同

樣地，僱主也不應以貌取人，他們對殘疾人士

工作能力的錯誤假設，大多源於對殘疾人士的

外表有誤解而起。

凡涉及所謂「男性工作」或「女性工作」等帶

有成見的問題，以及把某類工作定型為只適合

某一性別、沒有懷孕女士、某種婚姻狀況、沒

有殘疾、沒有家庭崗位或某種族人士的問題都

不應提出。例如不應假定：男性不願意在「全

女班」的環境中工作；女性比較適合從事刻板

或仔細的工作，卻不適合從事決策工作；殘疾

人士並不適合擔任保安工作；要照顧年幼子女

的婦女不能長時間工作；某種族人士只可以擔

任家庭傭工或保安工作等，都是不正確的。

不應向求職者提出類似以下的問題：

 •是否有計劃結婚？

 •是否有意懷孕？

 •有沒有年幼子女？

 • 如果你是一間“全男班”（或“全女班”）

公司裡的唯一女性（或男性），你會作何

感想？

 • 如果你是公司內唯一的“非華裔”僱員，你

會作何感想？

 •過去一年裡你共請了多少天病假？

 •過去五年裡你有沒有患過甚麼大病？

 •你有否住院記錄？如有，所為何事？

可以提出的問題

各 主 考 人 員 提 出 的 問 題 應 與 工 作 要 求 有 關 。

例如，求職者是否願意長時間工作，或在推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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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產品時，求職者的應對能力等。如果僱主

需要評估個人狀況會否影響執行職責的能力，

因 而 必 需 提 出 有 關 問 題 （ 例 如 ， 工 作 需 要 外

出公幹或輪班），那麼應與求職者客觀地討論

工作要求，而不應對其婚姻狀況、懷孕或家庭

責任等加以臆測，而提出針對這些方面的詳細

問題。此外，以上問題應向所有求職者提出。

僱 主 可 詢 問 殘 疾 求 職 者 執 行 具 體 職 能 的 能 力

問題，又或在執行職務時會否需要特別設施輔

助。

甄選測驗

如設有甄選測驗，僱主應確保該測驗直接與工

作 要 求 有 關 ， 並 可 審 度 求 職 者 的 實 際 工 作 能

力或潛質。對每個求職者應採用一樣的測驗題

目，但對殘疾求職者則可因應其需要作出相應

的修改。此外，若聽、說、讀或寫某種語言的

能力是達致良好工作表現的所需要求，僱主可

以要求申請人在甄選測驗中以該語文應考，否

則應在實際可行的情況下以申請人明白的語言

進行甄選測驗。

同時，僱主應經常檢討測驗內容，確保測驗切

合工作需要，不存偏見。

人事紀錄

僱主在取錄某求職者後，可要求該求職者提供

必須的個人資料作為紀錄。此類資料可以包括

求職者的配偶、子女數目或病歷紀錄，以便僱

主安排提供醫療福利、教育津貼，或在緊急事

故發生時可通知的人。

 


